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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旅函〔2021〕29号   


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四次会议

第164号提案的答复

李春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着眼乡村振兴加强乡村文化工作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德宏文化旅游事业的关心。正当全国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您本着全州发展大局，着眼我州乡村振兴，给文化旅游健康发展提出宝贵的建议，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要加大储备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本土人才的力度
一是州和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要支持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活动室发挥自身作用，带动群众的积极性，立足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散落在乡村的实情，加大挖掘乡村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认定、非遗项目传习等工作力度，壮大乡村民族文化传承人队伍；二是各县市财政部门要把中央和省级非遗项目专项资金以及本级财政预算及时足额拨付到位，为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大力培育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提供财力保障；三是借助外部力量，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民族文化传承人才。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利用文化服务、产品信息服务、金融支持服务等，为这些乡村民族文化传承人才提供能够创业、能够发展、能够致富的环境。首先要发挥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活动室的作用，让本土乡村民族文化传承人才的学习能够走捷径，不至于走弯路；第二可以向先期已经探索成功的乡村民族文化传承人学习取经；第三是跟帮扶的社会企业、民企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第四已经发展起来的非遗传承人们，借助老一辈的基础，进一步在原有基础上创新发展。
二、要大力发挥民族传统技艺在巩固脱贫成效中的作用
立足传统、重拾传统，让民族传统技艺在作为文化载体的同时，创造经济收益，对助力脱贫攻坚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传统技艺来自基层的原生态手工技艺，进一步推动传统手工技艺产业化发展，需要政府、社会等多方共同努力。一是文旅部门要加大建立我州民族传统技艺振兴目录工作的力度，培育乡村民族特色传统技艺产品，通过有针对性地对既有利于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又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效的传统技艺类产业给予政策支持、舆论宣传和资金注入，从产品设计、工艺提升、打造品牌、扩大市场等方面对民族传统技艺进行支持，让传统技艺产业化，扩大乡村就业创业人员队伍，增加农民群众收入；二是借助互联网的优势，积极拓展传播渠道，构建以现代电子商务平台为主、传统营销手段为辅的现代营销网络，逐步建立完善的民族传统技艺产业电子商务平台，从而提高传统技艺产业发展的品牌化程度；三是通过政府主动搭台、企业创新实践、传承人自主创业、贫困群众广泛参与、职业培训进乡村的方式，积极开展“手工艺+产业”培训工作，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创业，致富增收。
三、多措并举支持乡村少数民族博物馆有效运行

发掘、保护、传承和利用好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潜在文化旅游资源，是乡村宝贵的文化资源，是提高民族文化自信的有效载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按照李委员提出的建议，州文旅局着手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争取立项解决部分经费。州文化旅游局按照逐级申报的原则，要求各县市文旅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掌握辖区少数民族博物馆运行情况，发现少数民族博物馆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梳理项目，做好项目资金预算向州文旅局申报。州文旅局加强与省文旅厅对接，积极汇报我州少数民族博物馆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要求省文旅厅将我州的少数民族博物馆运行中的免开资金等困难列入中央转移支付财政预算给予解决。

（二）做好业务服务。一是做好注册备案。州文旅局将各级博物馆发展纳入统一规划，帮助和指导基层民族博物馆按国家要求完成注册备案，芒市景颇族博物馆正在州市文物部门指导下进行注册备案工作。二是加强业务培训。今后将积极开展乡村民族博物业务培训，提升少数民族博物业务水平。三是要加强挖掘乡村博物的文化内容。要与少数民族专家一道指导乡村博物馆充分挖掘博物馆藏品内涵，加强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的有机结合，开发衍生产品，促进乡村少数民族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四是加强旅游推介。州文旅局将乡村少数民族博物馆纳入文化旅游景点推介项目，成熟一个推介一个，将少数民族文物深邃内涵以及优秀的民族文化向国内外进行广泛宣传和推介。

再次感谢您对德宏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州文化和旅游局将积极做好服务，争取给予更多支持。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31日
（联系人及电话：李志强  13808782669）

抄送：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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